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补办 

                       STAQ系统法人股登记确认手续的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1999年 8月 2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海

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1999年度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审议海航原 STAQ系统法人股摘

牌后处理方案(预案)。 

    1、对 1998年 6月 26日摘牌后登记在册的 11527.1338 万股 STAQ系统流通法人股,除海

南琪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撤牌前从市场收购的 3586.6万股外,其余 7940.5338 万股在公司

A股上市满三年后上市流通。海南琪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撤牌前从市场收购的 3586.6万股

继续锁定为法人股,在公司 A股上市满三年后也不参加流通。 

    2、在公司 A 股发行时,向原 STAQ系统流通法人股 11527.1338万股中的 7940.5338万股

(海南琪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撤牌前从市场收购的 3586.6万股除外)配售新股。 

    上述方案均需经公司 1999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为确保 STAQ 系统投

资者均能参与本次配售,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再次委托海南证券交易中心于 1999 年 9

月 6 日至 1999 年 9 月 21 日补办 STAQ 系统法人股股份登记确认工作,办妥配售前的准备工

作。请尚未办理确认的部分股东务必在上述期限内补办确认手续。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STAQ系统法人投资者股权登记确认办法: 

    1、凡截止 1998 年 6 月 26 日在册的 STAQ 系统法人投资者请持 STAQ 系统交易帐户卡、

最新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代表私章)、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持股证明(由所在证券交易营

业部打印并加盖营业部公章)到海南证券交易中心登记部开设上海股票帐户卡和办理股权登

记确认手续。 

    2、为了方便异地投资者将来领取股息,投资者应同时出具法人代表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

托海南证券交易中心代理以后年度股息领取及划款业务,注明开户行、户名和银行帐号及联

系人和联系电话,并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公司公章(注意:户名须与公司名称一致,若公司帐号

或名称发生变化应及时联系,并将更正通知专递至海南证券交易中心,信封上注明代理股息字

样,否则引起划帐错误由投资者自己负责)。 

    二、STAQ系统自然人投资者所持股份办理登记确认办法: 

    1、凡截止 1998 年 6 月 26 日在册的 STAQ 系统的自然人投资者,请持身份证原件和 STAQ

系统交易卡办理登记确认手续(若已开设上海帐户者,请持原帐户卡)。 

    2、为了方便自然人投资者将来领取股息,请自然人投资者开设个人银行帐户,户名必须

与证券帐户和身份证一致,若帐号发生变化应及时与海南证券交易中心联系,否则引起划帐错

误由投资者自己负责。 

    三、为方便广大投资者办理有关手续,异地投资者请就近选择以下地点办理确认手续。

(具体事项可咨询原交易券商及海南证券交易中心) 

    厦门:1999年 9月 6日至 1999年 9月 17日(节假日除外) 

    地址:厦门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厦门市东明路 170号) 

    联系电话:0592-5074467 

    长沙:1999年 9月 14日至 1999年 9月 17日(节假日除外) 

    地址:君安证券长沙营业部(长沙市五一东路附 11号) 

    联系电话:0731-4114134 

    北京:1999年 9月 6日至 1999年 9月 17日(节假日除外) 

    地址:北京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8号) 

    联系电话:010-62049407 



    成都:1999年 9月 6日至 1999年 9月 10日(节假日除外) 

    地址:成都市信托投资公司展览馆路营业部(省展览馆北三楼成信证券) 

    联系电话:028-6251933 

    四、投资者在办理手续中有任何疑问可直接向海南证券交易中心或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咨询: 

    1、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海路 29号海航发展大厦合作发展部 

    电话:0898-6722714 

    邮编:570206 

    2、海南证券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6楼登记部 

    电话:0898-6754870转 250徐小姐 

    邮编:570203 

    五、请各位投资者相互转告,及时办理有关手续,逾期未办影响三年后流通和本次配售新

股的,责任自负。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 


